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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市建设局

关于印发《昆明市建设工程强制性

规范实施办法》的通知

各县（市）区建设局、各建设、设计、施工、监理单位：

    为加强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实施的监督管理，保证建设工程质量，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维护社会公众利益和公共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我局制定了《昆明市建设工程强制性规范实施办法》，经市政府法制办审查登记，现印发执行。

附件：昆明市建设工程强制性规范实施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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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九年四月二十八日

主题词：城乡建设  法律法规  通知

抄送：陈勇副市长、杨勇明副秘书长；

      市委、市政府、市人大、市政协、市纪委办公厅；

      市委宣传部；

      市委、市政府目督办，市纪委第十一纪工委、监察分局；
      市政府办公厅秘书八处。
  昆明市建设局                      2009年4月28日印
昆明市建设工程强制性规范实施办法

第一条　为加强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实施的监督管理，保证建设工程质量，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维护社会公众利益和公共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等国家法律法规，结合昆明市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凡在昆明市行政辖区内从事新建、改建、扩建等工程建设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必须执行工程建设强制性规范和标准。

第三条  本办法所指的强制性规范和标准是指《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房屋建筑部分）及《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城市建设部分）中涉及勘察、设计、工程质量、安全、节能等方面的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规范和标准。
第四条  昆明市建设局负责全市执行工程建设强制性规范和标准的日常监督管理工作。

县（市）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地区执行工程建设强制性规范和标准的日常监督管理工作。

第五条  建设单位、勘察单位、设计单位、施工单位、工程监理单位，依法对建设工程质量负责。

第六条  从事建设工程活动，必须严格执行基本建设程序，应当坚持先勘察、后设计、再施工的原则。

第七条  建设单位应当依法将工程发包给具有相应资质等级的勘察、设计、施工、监理单位，不得将工程肢解发包；不得明示或暗示承包方以低于成本价格竞标和任意压缩合理工期；不得明示和暗示设计单位和施工单位违反国家强制性标准、降低工程质量。

第八条  涉及建筑工程主体和承重结构变化的装修工程，建设单位应当在施工前委托原设计单位或具有相应资质的设计单位提出设计方案，没有设计方案不得施工。

房屋建筑使用者在装修过程中，不得擅自变动房屋建筑主体和承重结构。

第九条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单位，必须依法进行建设工程勘察设计，严格执行国家强制性标准，对建设工程勘察、设计质量负责。

第十条  工程设计采用的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不符合现行强制性标准规定的，应当由拟采用单位提请建设单位组织专题技术论证，报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上一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审定。
　　工程设计中采用国际标准或者国外标准，现行强制性标准未作规定的，建设单位应当向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上一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第十一条　强制性标准监督检查的主要内容： 
　　（一）有关工程技术人员是否熟悉、掌握强制性标准； 
　　（二）工程项目的规划、勘察、设计、施工、验收等是否符合强制性标准的规定； 
　　（三）工程项目采用的材料、设备是否符合强制性标准的规定； 
　　（四）工程设计是否采取节能措施和编制建筑节能专篇；

（五）工程设计是否符合当地抗震设防烈度要求；

（六）工程中采用的导则、指南、手册、计算机软件的内容是否符合强制性标准的规定。

第十二条  施工图审查机构应当对工程建设勘察、设计阶段执行强制性标准严格把关。
　　第十三条  勘察、设计部门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进行抗震设防设计。
第十四条  施工单位对建设工程的施工质量负责，必须按照审查合格的施工图和施工技术标准施工，不得擅自修改工程设计和降低标准。

施工单位必须按照工程设计的要求及技术标准、合同约定对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设备和商品混凝土进行检验，未经检验和检验不合格的不得使用。

第十五条  工程监理单位依法对建设工程施工的监理质量负责。监理单位应按照法律、法规及有关技术标准、设计文件、建设工程合同，代表建设方对工程质量实施监理。

第十六条  参与工程实施的建设、勘察、设计、施工、监理单位不执行或者擅自降低规范和标准的工程项目，不得参加“市优”工程的评选活动。

第十七条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在处理重大工程事故时，应当有工程建设标准方面的专家参加；工程事故报告应当包括是否执行工程建设强制性规范和标准的意见。

第十八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对违反工程建设强制性规范和标准的行为有权向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有关部门检举、控告、投诉。 
　　第十九条  建设单位将建设工程发包给不具有相应资质等级的勘察、设计、监理、施工单位（个人）的，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依法查处，并按有关法律、法规处罚。

第二十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依法查处，并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处罚：

（一）勘察单位未按照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进行勘察的；

（二）设计单位未根据勘察成果文件进行工程设计的；

（三）设计单位指定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的生产厂、供应商的；

（四）设计单位未按照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进行设计的。

（五）不按照抗震设计规范进行抗震设计的；

（六）不按照抗震设计进行施工的。
第二十一条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自2009 年 5月20日起施行。

� CONTROL vcbcsignlib.bcsign \s ���








PAGE  
— 1 —

_1302502998.unknown

